
国办发 〔２０２０〕５０号
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«公共企事业单位

信息公开规定制定办法»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,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:

«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制定办法»已经国务院同意,

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

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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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办公厅文件



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制定办法

第一条　为了建立健全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,深入

推进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,加强对公共企事业单位的监督管

理,提升公共企事业单位服务水平,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

益,助力优化营商环境,根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»有关规定,制定本办法.

第二条　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»第五十五条和本办法的要求,制定或者修订教

育、卫生健康、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热、环境保护、公共交通

等领域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.

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工

作实际,逐步扩大本办法适用范围.

第三条　制定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,要以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

想,坚持依法依规、便民实用、稳步推进的原则.

第四条　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应当对适用主体作出

界定,可以普遍适用于本领域所有公共企事业单位,也可以只适

用于本领域部分公共企事业单位.条件具备的,可以列出适用主

体清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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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适用主体重点包括:具有市场

支配地位、公共属性较强、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

全的公共企事业单位,或者与服务对象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突

出、需要重点加强监管的公共企事业单位.

第五条　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方式,以主动公开为

主,原则上不采取依申请公开的方式.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

规定对依申请公开作出规定的,应当明确办理期限、处理方式、

监督救济渠道等内容,确保依申请公开程序具备可操作性.

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应当要求公共企事业单位设置

信息公开咨询窗口,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,加强沟通协商,限

时回应关切,优化咨询服务,满足服务对象以及社会公众的个性

化信息需求.信息公开咨询窗口设置方式,以开通热线电话或者

网站互动交流平台、接受现场咨询等为主,注重与公共企事业单

位客户服务热线、移动客户端等的融合,避免不当增加公共企事

业单位负担.

第六条　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灵

活确定公开渠道,并对加强日常管理维护提出要求.在确定公开

渠道时,应当坚持务实管用、因地因事制宜的原则,防止 “一刀

切”.

第七条　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应当以清单方式明确

列出公开内容及时限要求,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.

在确定公开内容时,应当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,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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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下列信息:

(一)与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办事服务信息;

(二)对营商环境影响较大的信息;

(三)直接关系服务对象切身利益的信息;

(四)事关生产安全和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信息;

(五)社会舆论关注度高、反映问题较多的信息;

(六)其他应当公开的重要信息.

公开内容原则上以长期公开为主,如果涉及公示等阶段性公

开的内容,应当予以区分并作出专门规定.

第八条　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监督方式,以向各级主

管部门申诉为主,原则上不包括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

讼.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,从其规定.

各级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专门工作制度,明确处理期限,依法

及时处理对有关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申诉.

第九条　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应当包括专门的责任

条款,通过通报批评、责令整改、行政处罚等方式强化责任落

实.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设定的行政处罚,以相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授予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为依据.

第十条　制定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,应当坚持科学

立法、民主立法,充分听取服务对象、公共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

会、群众代表、专家学者等各方面意见,积极采纳合理建议.

第十一条　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应当妥善处理好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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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公开与国家秘密、公共安全、产业安全、商业秘密、个人信息

保护等其他重要利益的关系,注意区分信息公开与业务查询服务

事项.

第十二条　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应当加强与上市公

司信息披露、企业信息公示等相关制度的衔接,综合考虑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规章关于本领域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规定.

第十三条　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应当以规章的形式

制定.制定规章条件暂不成熟的,可以先制定规范性文件,并在

条件成熟后尽快制定规章.

第十四条　本办法由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负责解

释.

第十五条　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.

—５—



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９日印发

　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翻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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